
最低稅負架構下的個人證所稅方案

何志欽

101年8月22日

－ 劉大中先生基金會專題演講/補充報告



 在現行個人基本所得額計入項目(如下列共五項)，再加入
第六項。

‧受益人受領之保險給付

‧未上市(櫃)公司股票交易所得

‧非現金捐贈扣除額

‧員工分紅配股時價超過面額之差額部分

‧未計入綜合所得總額之海外所得

 上市(櫃)公司股票交易所得

將上市(櫃)公司證券交易所得納入個人綜合所得最低
稅負之稅基，課徵20%單一稅率

最低稅負架構下的證所稅方案
具體建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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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目前以最低稅負為基礎的證所稅方案（最低
稅負版）和財政部所提證所稅的修訂版（財
政部版），其實都是屬於在租稅改革理想度
上相對較低，而在資本市場穩定度上相對較
高的兩個版本。

 但是，這兩個版本中，「最低稅負版」算是
資本市場穩定性最高的版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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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稅改革理想度 vs. 資本市場穩定度



 「財政部版」的證所稅對3年以上的長期投資給予
10%的分離課稅，而「最低稅負版」也可以達到這
個政策目標。

 「最低稅負版」將3年以上的證交所得總額給予
50%的折扣，再課予20%的分離課稅。

 舉例來說，在3年以上的投資所得為1000萬元，給
予50%的折扣後，再課予20%的稅，這個稅收等同
於「財政部版」在1000萬元上直接課予10%的優惠
稅率 (兩者稅負均為100萬元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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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低稅負版架構下
長期投資證交所得的優惠稅率



 「最低稅負版」的優點是不必修改現行的所得稅法，
只需修改「基本稅額條例」（即：最低稅負法）。

 換言之，僅將個人上市櫃公司的證交所得納入原有五
項最低稅負，而成為第六項稅基。

 在最低稅負版的架構下，所有證券交易的資本利得，
無論是原屬第二項的未上市(櫃)公司，或是新加第六
項的上市(櫃)公司，都在單一20%稅率下完成整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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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低稅負架構下整合
證券交易資本利得的課稅基礎



 最低稅負制已行之有年，其基本免稅額600萬已經過
立法程序的實質討論，有其制度的正當性。

 而「財政部版」的免稅額由原先的300萬增為目前修
訂的400萬，是一種特定（ad hoc）的裁量加項，欠
缺嚴謹的實質討論和試算基礎。

 換句話說，今天可以從300萬調成400萬而沒有一個明
確的標準，同樣的明天有人也可以要求從400萬調為
500萬。因此，相形之下，最低稅負所定的600萬免稅
額是有實質討論及試算基礎，具備理論的正當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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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低稅負版的免稅門檻具備
立法程序下的實質討論與試算基礎



 最低稅負的精神之一是局部性，換句話說最低
稅負是針對極高所得的階級稅（class tax），
而非一般中等階級的大眾稅 (mass tax)。

 用最低稅負版的證所稅符合「量能課稅」的政
策方向，及「捉大放小」的稽徵策略。即先從
最高所得者的市場大戶下手，而不影響中產階
級的市場散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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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「量能課稅」政策方向
落實「捉大放小」稽徵策略



 就「最低稅負版」的申報程序而言，目前99%的納稅義
務人無須從綜合所得稅表上直接處理證交所得的申報，
這是因為在未修改個人綜合所得稅法之前，個人綜合所
得稅表不會改變現有的填寫格式，也不會增列「證券交
易所得」這個新的課稅項目（Line Item）。

 而其他1%符合最低稅賦門檻的納稅義務人僅需在完成個
人綜合所得稅申報的同時，再就評估後申報最低稅負。
換句話說，在「最低稅負版」下，僅1%極高所得者需謹
慎記帳，進而申報最低稅負的證交所得稅負，而其餘
99%的納稅義務人無須特別記帳，來因應開徵證所稅而
帶給個人綜合所得稅的申報衝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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降低開徵證所稅造成的申報衝擊



 財政部推動稅制改革，重新開徵證券資本利得稅，在財政部
宣布方案之後，目前已進入技術層面的階段。對於營利事業
部分，採用我一直鼓吹推動的最低稅負制；這構想提出來之
後，支持 與反對的聲音都有，有一種說法，將它比喻為「違
章建築」，但我要說，這不是違建，它是棟 精美的「樣品屋
」，可以看得到新大廈的未來願景。

 財政部對個人課稅的部分，是採用陳聽安教授的「分離課稅
」做法，這其實就是美國的制度， 用單一的稅率，與所得稅
一起結算申報，當然盈虧也可以在一定條件下互抵。我過去
長期在美 國國稅單位任職，之所以不主張分離課稅，是擔心
這樣的做法，打擊面可能會太大，但就改革 的理想而言，它
比最低稅負制還要更跨前一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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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家觀點 – 稅改樣品屋 看見豪宅願景
經濟日報 2012.4.13（1）/何志欽口述 陳駿逸整理



 這次改革是高難度的，因為涉及到的利益團體太多，回
歸到所得稅制的「大路」來處理的話， 就怕影響層面
太大，堅持一步到位並沒有錯，但必須小心會不會重蹈
24年前的覆轍。畢竟我希 望這次的改革，是成功、有
效果的改革，不會在後續跑程序時窒礙難行。

 我還是主張一步一步來，最低稅負制是「開徵證所稅改
革的第一步」，它不是最後一步，但容 易起頭，先求
有、再求好。我並沒有說，走這一步後，改革就不要繼
續做下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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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家觀點 – 稅改樣品屋 看見豪宅願景
經濟日報 2012.4.13（2） /何志欽口述陳駿逸整理



 大家別忘了，最低稅負制即使不完美，仍是貨真價實、立法
院三讀通過的法律。稅改避不開立 法，如果弄個新的東西出
來，整個立法程序跑完，內容也大走樣，倒不如利用一個現
有的東 西，去翻翻修修，可以把問題集中在技術層面上，例
如稅率訂多少、門檻有多高、何時開徵，著重在這些實質的
問題上，不會影響到根本原則。

 而且這項制度對照這次稅改宣示的基本條件，例如，要顧慮
到市場的安定性、凸顯改善貧富差 距現象等，都可以兼顧到
。務實地看，不管這條路是大或小，最低稅負制才是最容易
走下去的一條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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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家觀點 – 稅改樣品屋 看見豪宅願景
經濟日報 2012.4.13（3） /何志欽口述陳駿逸整理



 檢討稅制的過程中，證交稅與證所稅是否必須和在一起
討論，但為了避免影響稅收，許多委員都主張，不要去
碰交易稅這一塊。最低稅負制就有這個好處，可以就所
得稅論所得稅。

 現在大家對證所稅「談稅色變」，就是因為24年前的陰
霾揮之不去，要擺脫掉這個陰霾，就要先找個「替代品
」，如果最低稅負制成功上路，以後再有機會進行證所
稅改革，就會聚焦在新 的制度上，不會陷在過去失敗
的回憶中，走不出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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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家觀點 – 稅改樣品屋 看見豪宅願景
經濟日報 2012.4.13（4） /何志欽口述陳駿逸整理



 對於財政部在改革上的用心，我給予肯定，但仍要善意提
醒一下，程序上還是要做到面面俱 到，接續還有多項改
革，才可以順利走下去。財政健全小組雖只是幕僚單位，
但十位參與運作的核心委員總是明媒正娶的，如果連財政
部送出去的方案內容都不知道的話，不是合宜的做 法；
財政部若可以在方案送出去前，找委員再開個會或起碼告
知一下內容，決策過程才會更完善。

 總結來說，包括最低稅負制與分離課稅，雖然不是改革的
全部，卻代表改革踏出去一步，我們 應該努力促成它。
這些作法，雖然不是棟現成的豪宅，但蓋得精美漂亮的「
樣品屋」，可以提 供我們「想像」未來豪宅的模樣，讓
我們看到台灣稅改的未來願景，這才是重要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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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家觀點 – 稅改樣品屋 看見豪宅願景
經濟日報 2012.4.13（5） /何志欽口述陳駿逸整理



 證所稅案的行政院版本、立法院國民黨各版本完成整合
，對於推動立法的進程，應有幫助。這 個新版本，在
精神上與民進黨引用前財政部長林全版本的就源扣繳觀
念，有些接近，朝野兩大 政黨的「整合版」，或可因
為彼此的精神接近，有進一步繼續整合的機會。

 國民黨新出爐的整合版，最大特點就是對自然人採取所
謂的「雙軌制」。雖說是雙軌，但最後 結果如果以此
版本內容實施的話，相信大多數人會選擇「設算所得課
徵」的方式，會自然地回 到單軌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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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家觀點 – 稅制簡單易懂 才是王道
經濟日報 2012.5.29（1） /何志欽口述陳駿逸整理



 因為這樣的做法，雖無長期持有的優惠待遇，但一方面計
算起來比較方便，稅率提高也是在股 價指數提升到一定
程度後，爭議不太大；另一方面，核實課徵的做法，是以
綜合所得稅累進稅 制的精神去課稅，稅率5%-40%，雖提
供盈虧互抵3年，以及持有1年以上所得減半課稅等優惠，
仍不足以讓人願意去選一個明顯偏高的稅率。

 從投資人觀點看過來，調整後的新做法，對在股市賺的多
的投資人，比較有意義。舉例來說，我今年在股市賺了10
億元，只要按照新的做法，依照一定的比率把該繳的稅繳
了，就沒事了，可能要繳交的稅負比從前單純的0.3%高一
點點，但相對於所賺到的錢，還是很有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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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家觀點 – 稅制簡單易懂 才是王道
經濟日報 2012.5.29（2） /何志欽口述陳駿逸整理



 但也因此，我想提醒的是，新的整合版內容實施時，要
留意是否還能做到「抓大放小」，以及 如何維護「量
能課稅」的精神。

 這版本的內容，有一特別規定，把IPO後初次股票交易
（承銷10張以上），以及未上市櫃（含 興櫃），排除
在設算所得課徵的選項之外，也就是說，只能適用核實
課徵的制度，意即在一定 的優惠條件下，以綜所稅累
進稅制的精神去課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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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家觀點 – 稅制簡單易懂 才是王道
經濟日報 2012.5.29（3） /何志欽口述陳駿逸整理



 這當然是一種做法，但我還是認為，這樣做，何不沿用
最低稅負制的方式去整合呢？這是目前已經存在的稅制
，這些年下來，市場也習慣了這項做法，只要把適用的
範圍做些調整即可，整合版雖然法人部分仍採取最低稅
負制，個人部分一樣也可以用此制度，不必新增別的設
計。

 最低稅負制適用在證所稅，只有兩點需要堅持，就是我
主張600萬元的門檻（按：行政院版門 檻為400萬元）
，不要去動它，稅率也不要去更動。剩下的，就是透過
內容的調整等，把稅基擴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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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家觀點 – 稅制簡單易懂 才是王道
經濟日報 2012.5.29（4） /何志欽口述陳駿逸整理



 這制度最近引起討論，主要是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認為，
它是一家專注本業的公司，卻無端因為證所稅的改革，稅
率提高而必須多繳稅，導致外界對此制度又有一些議論。
如果照我的建議，不要去動門檻與稅率，只需要在稅基的
調整上，做些技術性的處理，問題就可迎刃而解，它還是
適合作為開徵證所稅的好方法。

 我再提一個觀念：稅制的設計，還是要簡單易懂，如果證
所稅個人與法人課徵方式不同，個人之間也可以有多種選
擇，那這稅制就會顯得難懂，未來推出時，處理上也複雜
。何不利用最低 稅負制一路走到底，簡單方便外，至少
就我來看，包括台積電碰上的問題等，目前許多問題，
其實都很容易處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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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家觀點 – 稅制簡單易懂 才是王道
經濟日報 2012.5.29（5） /何志欽口述陳駿逸整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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